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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实施规范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
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(00011822700Y)

二、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编码、业务办理项

（一）子项：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

公里以上省际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

(000118227002)

业务办理项：

1.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（新办）

2.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（注销）

业务办理项名称

（二）子项：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

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(000118227004)

业务办理项:

1.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（设区的市级

权限）（新办）

2.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（设区的市级

权限）（注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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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业系统名称

交通运输系统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

1.设定依据：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第八条：经营水路运输业务，应

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，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

批准。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国发

〔2014〕5 号）第 68项：省际普通货物水路运输许可，下放至省

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》

（国发〔2015〕11 号）：第 72项：外资企业、中外合资经营企

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、江河、湖泊及

其他通航水域水路运输审批，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

部门。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路运输管理办法》第七条：申请经营水

路运输的，单位须持法定代表人签章的证明，个人须持所在地街

道办事处或乡（镇） 以上人民政府的证明和身份证，向自治区海

事机构申请《水路运输许可证》。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4

号）第十条：交通运输部实施省际危险品船运输、沿海省际客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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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、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的经营许可。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的经营许可，由水

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所在地省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实施，作出

许可决定前应当与航线始发港、挂靠港、目的港所在地省级水路

运输管理部门协商，协商不成的，应当报交通运输部决定。省际

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应当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具体实施，具体权限由省级人民政

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决定，向社会公布。

2.实施依据：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

第八条：......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，应当向前款规定的负

责审批的部门提交申请书和证明申请人符合本条例第六条或者第

七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。负责审批的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

起 3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

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发给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，并为申请人

投入运营的船舶配发船舶营运证件；不予许可的，应当书面通知

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三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投入运营的船舶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：（一）与经营者的经营范围相适应；（二）取得有效的船舶

登记证书和检验证书；（三）符合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关于

船型技术标准和船龄的要求；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

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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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4

号）

第五条：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，除个人申请经营内河普通

货物运输业务外，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具备企业法

人资格。（二）有明确的经营范围，包括经营区域和业务种类。

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的，还应当有班期、班次以及拟停靠

的码头安排等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。（三）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

船舶，且自有船舶运力应当符合附件 1的要求。（四）有符合本

规定要求的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。（五）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与

其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。（六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机构

及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制度、安全管理责任制度、安全监督检查制

度、事故应急处置制度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。

第六条：个人只能申请经营内河普通货物运输业务，并应当

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个体工商户；

（二）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船舶，且自有船舶运力不超过

600总吨；

（三）有安全管理责任制度、安全监督检查制度、事故应急

处置制度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。

第七条：水路运输经营者投入运营的船舶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：（一）与水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范围相适应。从事旅客运输

的，应当使用普通客船、客货船和滚装客船（统称为客船）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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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；从事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的，应当使用液化气体船、化学

品船、成品油船和原油船（统称为危险品船）运输；从事普通货

物运输、包装危险货物运输和散装固体危险货物运输的，可以使

用普通货船运输。（二）持有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

国籍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以及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证明

船舶符合安全与防污染和入级检验要求的其他证书。（三）符合

交通运输部关于船型技术标准、船龄以及节能减排的要求。

第八条：除个体工商户外，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配备满足下

列要求的专职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：（一）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

数量满足附件 2的要求；（二）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的从业资历

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：1.经营普通货船运输的，应当具有不低于

大副、大管轮的从业资历；2.经营客船、危险品船运输的，应当

具有船长、轮机长的从业资历。根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，水

路运输经营者经营的均为不需要配备船长、轮机长或者大副、大

管轮的船舶，其配备的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不低于其所

管理船舶船员的从业资历。水路运输经营者委托船舶管理企业为

其提供船舶海务、机务管理等服务的，按照《国内水路运输辅助

业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：除个体工商户外，水路运输经营者按照有关规定应

当配备的高级船员中，与其直接订立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高级船

员的比例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：（一）经营普通货船运输的，高级

船员的比例不低于 25%；（二）经营客船、危险品船运输的，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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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船员的比例不低于 50%。

第十一条：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或者变更水路运输经营范

围，应当向其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提交

申请书和证明申请人符合本规定要求的相关材料。

第十二条：受理申请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不具有许可权限

的，当场核实申请材料中的原件与复印件的内容一致后，在 5个

工作日内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并将全部申请材料转报至具有许可权

限的部门。

第十三条：具有许可权限的部门，对符合条件的，应当在 20

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，向申请人颁发《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

可证》，并向其投入运营的船舶配发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。申请

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的，应当在其《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

可证》经营范围中载明。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许可，并书面通知

申请人不予许可的理由。

第十九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终止经营的，应当自终止经营之

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办理注销手续，交回许可证

件。

已取得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的船舶报废、转让或者变更经营

者，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办

理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注销、变更手续。

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实施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交水规〔2020〕6号）：“二、关于国内水路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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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和备案管理”的“（一）进一步明确国内水路运输许可权限。”

的“1.长江航务管理局作为交通运输部派出机构，具体负责实施长

江水系省际危险品船以及长江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

际客船运输的经营许可；珠江航务管理局作为交通运输部派出机

构，具体负责实施珠江水系省际危险品船以及西江航运干线水上

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客船运输的经营许可”。

五、实施机关

1.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（新办）：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
2.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（注销）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
3.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（设区的市级

权限）（新办）：

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

4.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（设区的市级

权限）（注销）：

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

六、审批层级

1.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（新办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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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级

2.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（注销）：

自治区级

3.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（设区的市级

权限）（新办）：

设区的市级

4.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（设区的市级

权限）（注销）：

设区的市级

七、行政许可事项类型

资格型

八、许可条件

（一）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：

1.新办：

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，除个人申请经营内河普通货物运输

业务外，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具备企业法人资格；

（2）有明确的经营范围，包括经营区域和业务种类。经营

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的，还应当有班期、班次以及拟停靠的码

头安排等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；

（3）有符合要求的船舶，且自有船舶运力应当符合《国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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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4号）附件 1的

要求；

（4）有符合要求的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；

（5）有符合要求的与其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；

（6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制度、安

全管理责任制度、安全监督检查制度、事故应急处置制度、岗位

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。

个人只能申请经营内河普通货物运输业务，并应当符合下列

条件：

（1）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个体工商户；

（2）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船舶，且自有船舶运力不超过 600

总吨；

（三）有安全管理责任制度、安全监督检查制度、事故应急

处置制度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；

水路运输经营者投入运营的船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1）与水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范围相适应。从事旅客运输

的，应当使用普通客船、客货船和滚装客船（统称为客船）运

输；从事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的，应当使用液化气体船、化学

品船、成品油船和原油船（统称为危险品船）运输；从事普通货

物运输、包装危险货物运输和散装固体危险货物运输的，可以使

用普通货船运输；

（2）持有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国籍证书、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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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检验证书以及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证明船舶符合安全

与防污染和入级检验要求的其他证书。

（3）符合交通运输部关于船型技术标准、船龄以及节能减

排的要求。

除个体工商户外，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配备满足下列要求的

专职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：

（1）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数量满足附件 2的要求；

（2）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的从业资历与其经营范围相适

应：经营普通货船运输的，应当具有不低于大副、大管轮的从业

资历；经营客船、危险品船运输的，应当具有船长、轮机长的从

业资历。

根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，水路运输经营者经营的均为不

需要配备船长、轮机长或者大副、大管轮的船舶，其配备的海

务、机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不低于其所管理船舶船员的从业资

历。水路运输经营者委托船舶管理企业为其提供船舶海务、机务

管理等服务的，按照《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除个体工商户外，水路运输经营者按照有关规定应当配备的

高级船员中，与其直接订立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的比例

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：

（1）经营普通货船运输的，高级船员的比例不低于 25%；

（2）经营客船、危险品船运输的，高级船员的比例不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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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。

2.注销：

（1）水路运输经营者终止经营的，应当自终止经营之日起

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办理注销手续，交回许可证件。

（2）已取得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的船舶报废、转让或者变更

经营者，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

关办理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注销、变更手续。

（二）规定许可条件的依据：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4

号）

第五条：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，除个人申请经营内河普通

货物运输业务外，申请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具备企业法

人资格。（二）有明确的经营范围，包括经营区域和业务种类。

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的，还应当有班期、班次以及拟停靠

的码头安排等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。（三）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

船舶，且自有船舶运力应当符合附件 1的要求。（四）有符合本

规定要求的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。（五）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与

其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。（六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机构

及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制度、安全管理责任制度、安全监督检查制

度、事故应急处置制度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。

第六条：个人只能申请经营内河普通货物运输业务，并应当

符合下列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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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个体工商户；

（二）有符合本规定要求的船舶，且自有船舶运力不超过

600总吨；

（三）有安全管理责任制度、安全监督检查制度、事故应急

处置制度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。

第七条：水路运输经营者投入运营的船舶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：（一）与水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范围相适应。从事旅客运输

的，应当使用普通客船、客货船和滚装客船（统称为客船）运

输；从事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的，应当使用液化气体船、化学

品船、成品油船和原油船（统称为危险品船）运输；从事普通货

物运输、包装危险货物运输和散装固体危险货物运输的，可以使

用普通货船运输。（二）持有有效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

国籍证书、船舶检验证书以及按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证明

船舶符合安全与防污染和入级检验要求的其他证书。（三）符合

交通运输部关于船型技术标准、船龄以及节能减排的要求。

第八条：除个体工商户外，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配备满足下

列要求的专职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：（一）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

数量满足附件 2的要求；（二）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的从业资历

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：1.经营普通货船运输的，应当具有不低于

大副、大管轮的从业资历；2.经营客船、危险品船运输的，应当

具有船长、轮机长的从业资历。根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标准，水

路运输经营者经营的均为不需要配备船长、轮机长或者大副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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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轮的船舶，其配备的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不低于其所

管理船舶船员的从业资历。水路运输经营者委托船舶管理企业为

其提供船舶海务、机务管理等服务的，按照《国内水路运输辅助

业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：除个体工商户外，水路运输经营者按照有关规定应

当配备的高级船员中，与其直接订立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高级船

员的比例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：（一）经营普通货船运输的，高级

船员的比例不低于 25%；（二）经营客船、危险品船运输的，高

级船员的比例不低于 50%。

第十九条 水路运输经营者终止经营的，应当自终止经营之

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办理注销手续，交回许可证

件。

已取得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的船舶报废、转让或者变更经营

者，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办

理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注销、变更手续。

九、申请材料

1.新办：

（1）水路运输企业（船舶）开业申请书 ；

（2）拟由其经营并投入国内水路运输的船舶有效证书；

（3）拟经营区域应当取得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航线批准材料；

（4）海务、机务管理人员配备情况的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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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与高级船员直接订立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；

（6）已经对客船靠泊、旅客上下船所必需的服务设施、安

全设施作出安排并经当地海事管理机构验收合格材料；

（7）健全的企业基本管理制度。

2.注销：

水路运输企业注销申请

十、中介服务

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:否

十一、审批程序

1.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：

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送达

2.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：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第八条：负责审批的部门应当自

受理申请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发给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，

并为申请人投入运营的船舶配发船舶营运证件；不予许可的，应

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4

号）

第十二条：受理申请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不具有许可权限

的，当场核实申请材料中的原件与复印件的内容一致后，在 5个

工作日内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并将全部申请材料转报至具有许可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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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的部门。

第十九条：水路运输经营者终止经营的，应当自终止经营之

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许可机关办理注销手续，交回许可证

件。

3.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：是

4.是否存在初审环节：否

5.是否需要现场勘验：否

6.是否需要组织听证：否

7.是否需要招标、拍卖、挂牌交易：否

8.是否需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：否

9.是否需要鉴定：否

10.是否需要专家评审：否

11.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：否

12.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：否

13.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：否

十二、受理和审批时限

1.承诺受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2.法定审批时限：30个工作日

3.规定法定审批时限的依据：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第八条：负责审批的部门应当自

受理申请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发给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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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为申请人投入运营的船舶配发船舶营运证件；不予许可的，应

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4. 承诺审批时限：

（1）新办：10个工作日；

（2）注销：当场。

十三、收费信息

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：否

十四、行政许可证件

1.行政许可证件名称：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

2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：5年

3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：

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4

号）第十七条：《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的有效期为 5年。

4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：——

5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：

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证件有效期届满前的 30日内向原许

可机关提出换证申请。原许可机关应当依照本规定进行审查，符

合条件的，予以换发。

6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：全国

7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：——

十五、行政许可数量限制

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：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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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行政许可后年检要求

有无年检要求：否

十七、行政许可后年报要求

有无年报要求：否

十八、监管主体

1.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（新办）：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；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。

2.除长江干线和西江航运干线水上运输距离 60公里以上省际

客船运输外的其他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（注销）：

自治区交通运输厅；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。

3.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（设区的市级

权限）（新办）：

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。

4.省际普通货船运输、省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（设区的市级

权限）（注销）：

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。


